


昌语〔2019〕1号

昌黎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2019年语言文字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昌黎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9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安排并做好今年的工作。
附件：昌黎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9年工作要点

昌黎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9年3月18日

昌黎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9年工作要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全国及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提高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的文化传承功能，为全面加快生态昌黎、实力昌黎、活力昌黎、美丽昌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巩固提高语言文字督导评估成果，提高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

继续巩固提高语言文字督导评估成果，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各部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按照“把握导向、立足发展、尊重规律、注重实效”的原则，在“制度建设、条件保障、宣传教育、发展水平”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坚持目标管理，量化评估，积极开展自评，健全工作机制，锻造专业队伍，培育先进典型，强化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职责，进一步提升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水平。

二、继续开展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按照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以及《河北省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实施方案》，在达标的基础上，要求全县各类学校开展“回头看”工作，对照《中小学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标准》《河北省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标准》相应达标的具体要求，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着力提升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高学生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深化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继续对学校进行抽查和指导，推荐一批有特色、有亮点、有代表性,能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学校，争创“秦皇岛市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先进学校”。

三、依法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认真落实《河北省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继续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全员测试工作，做好教师、国家公务员及窗口等公共服务行业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组织好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参加省级培训。

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普通话诵经典，规范字书中华”。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切实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以诵读、书写、讲解等语言文字文化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组织开展经典诵读比赛、诗词大赛、规范汉字书写大赛、“最美书声”等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五、组织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

创新开展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和河北省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宣传月活动。充分调动语委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发挥新闻媒体的表率作用，发挥学校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通过“小手拉大手” 家校辐射带动作用，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大力学习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六、抓好队伍培训和宣传工作

提升语委干部和学校教师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加强语言文字工作干部队伍建设，提升语言文字工作者业务能力。多层面开展教师提升“三字一话”基本功活动,提高教师规范汉字书写和普通话水平，增强学科教学能力。

重视宣传工作，将宣传意识贯穿于语言文字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网站、语委办公众号的宣传作用，加大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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